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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民國103年12月24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04年11月23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05年09月22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08年03月27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08年10月08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09年03月19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11年03月31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12年05月25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12年12月21日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 

 

第   一   條  (宗旨)    

僑光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各單位及人員之研究發展成果，協助其

專利化，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準，依據科技部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本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辦法之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權益規定)    

本校教職員工生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其智慧財產權為本校所有，其專利申請、維

護、權益分配（含技術移轉）應依本辦法辦理。惟研究計畫之委託或合作單位，得另

依法律或約定，取得該研發成果之實施權利。本辦法如未規定者，則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第   三   條  (研發成果之定義) 

研發成果指因執行特定專案計畫所產生之知識、技術、著作、雛形產品，與因而取得

之國內外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積體電路佈局、電腦軟體、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

權。研發成果所獲收益指研發成果經授權或移轉所得之權利金、商品銷售所獲之衍生

利益金、技術作價股權、實物及其他收入標的。 

第   三  條之一 （非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 

非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是指本校教職員工非利用在校期間或無利用本校設備、空

間、名義或與學生共同創作等校內資源，並經下列程序認定後方屬之。 

一、發明人如認所研發成果屬非職務上完成者，應先向本校產學合作處提出書面說

明，說明中應檢具該研究成果未利用上班時間或校內資源之佐證資料。 

二、產學合作處收取發明人之書面後，應請發明人所屬系所與相關單位對發明人提交

之書面與佐證表示意見，並提交專利及技術移轉審查委員會審議認定。 

三、經專利及技術移轉審查委員會認定為非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該智慧財產權將

歸屬發明人。 

四、經專利及技術移轉審查委員會認定有利用上班時間或校內資源者，發明人應依循

本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相關專利申請事宜。 

凡係本校教職員工完成之研發成果，如未經前項程序辦理，將視為職務上完成之研究

成果，為本校取得其智慧財產權，發明人不得擅自以自己名義為專利權之申請或實施

技術移轉，如生損害學校權益之情事，將依法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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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承辦單位)   

本校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管理之業務由產學合作處(以下簡稱產學處)承

辦。專利申請、維護、技術移轉及權益分配事宜，由本校專利及技術移轉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專技審查委員會）審議。專技審查委員會得視個案性質，邀請相關領域及

法學專家列席共同審議。 

第   五   條  (專利申請之程序)    

本校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之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填具規定之申請書。 

二、送交專技審查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 

三、召開專技審查委員會決議是否同意申請以及相關費用之分攤。 

四、通過審查之專利申請案由申請人自行送交專利事務所辦理。 

五、未通過審議者得由發明人自行辦理專利申請。 

基於專利申請之時效因素或其他情況，發明人得先向檢附申請書與相關資料向承辦單

位報備後，並以校名義自行負擔相關費用辦理專利申請事宜。經專利申請通過後，發

明人應於一個月內通知產學合作處。 

前項發明人自行申請的情況，承辦單位保有准駁權限。如經駁回者，發明人仍應依本

條第一項程序申請之。 

第   六   條  (專利申請相關費用之補助) 

發明人依前條申請程序辦理專利申請，本校補助之方式如下： 

一、申請資格：以本辦法之申請案審查通過時仍在職之本校專任教師為限。 

二、申請時間：每年三月及十月。 

三、專利申請費用經費補助(含專利申請之審查費、證書費、專利事務所服務費及

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經專技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每件補助金

額如下。 

(一)屬國科會計畫研發成果之專利，每件最高全額補助。 

(二)非國科會計畫研發成果之專利，每期每件補助百分之八十。 

(三)發明人自行研發成果之專利，每期每件補助百分之六十。 

但第 1-3年年費應由發明人或創作人自行負擔，依前條第一項第五款與第二項

規定自行申請者亦同。 

四、申請程序： 

向所屬系、中心及學院提出，經產學處初審後，送專利及技術移轉審查委員會

議決，報請校長核准。 

五、檢附資料： 

（一）專利申請書。 

（二）專利說明書。 

（三）已獲發明專利者，須另附發明專利證書。 

六、限制： 

（一）必須以本校之名義申請專利。 

（二）專利發明人二人以上者，每案由一人代表申請專利補助，由申請人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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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專任教師人數比例均分補助金額。 

（三）同一案件不得重複申請校內其他補助及獎勵。 

七、經費核銷：三月申請之補助款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檢據核銷完畢，十月之款項

應於十二月十五日前核銷完畢。 

第   七   條  (獎助教師取得專利及實施技術移轉) 

本校教師取得專利及實施技術移轉之獎助方法如下： 

一、申請資格：以本辦法之申請案審查通過時仍在職之本校專任教師為限；申請當

年度退休之教師，亦得申請獎助。 

二、申請時間：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申請，採追認獎助制。 

三、獎助金額： 

    （一）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補助之專利： 

1.發明專利：最高每件獎助新台幣四萬元。 

2.新型專利：最高每件獎助新台幣二萬元。 

3.設計專利：最高每件獎助新台幣一萬元。 

4.技術移轉權利金:每件獎助為權利金 40％，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十萬元。 

權利金如採分年或分期給付者，應以技術移轉合約載明之權利金總額核算

之。 

（二）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五條第二項自行申請之專利： 

1.發明專利：最高每件獎助新台幣七萬元。 

2.新型專利：最高每件獎助新台幣四萬元。 

3.設計專利：最高每件獎助新台幣三萬元。 

4.技術移轉權利金:每件獎助為權利金 40％，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十萬元。

權利金如採分年或分期給付者，應以技術移轉合約載明之權利金總額核算

之。 

四、申請程序：向所屬系、中心及學院提出，經產學處初審後，送專技審查委員會

議決。 

五、檢附資料： 

（一）獎助教師取得專利申請表。 

（二）專利證書影本。 

（三）相關研究成果之技術報告一式三份。 

（四）技職風雲榜登錄之佐證資料。但無學生參與者不在此限。 

六、限制： 

（一）專利權人須登記為本校。 

（二）前一年度已取得專利證書者，須於次年完成填報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

庫，且需為申請獎助前二年內取得之專利權，始可提出獎助申請。 

（三）前一年度已實施技術移轉者，須於次年完成填報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

庫，且須為申請獎助前二年內實施之技術移轉，始可提出獎助申請。 

（四）其餘限制準用第六條第六款規定。 

七、經費核銷：相關經費應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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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經費補助之執行以當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之預算額度為限，同一項目不得重

複申請校內其他經費獎勵補助。 

第   八   條  （專利之維護）   

屬於本校自有之專利，應於取得專利權三年後，由專技審查委員會審查，就其技術

層次、產業利用性或授權推廣等情況檢討繼續維護之必要性，原則每三年檢討一次，

並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 該項專利如有實施技術移轉，於實施技術移轉次一年度起，由本校補助技術移

轉之相關維護費用，補助將自技術移轉授權期間結束之當年度為止。 

二、 該項專利如三年內未曾實施技術移轉或技術移轉授權期間已結束，但發明人仍

認有技術移轉機會或其他效益時，經專技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該項專利得

繼續維護，並得由發明人自行負擔維護費用。發明人自行負擔期間如有實施技

術移轉，相關維護費用之給付，應依前款規定辦理。 

三、 如有急迫情形或其他事由，無法立即召開專技審查委員會時，發明人得與承辦

單位提請核備後，應自行負擔相關專利維護費用。發明人自行負擔期間如有實

施技術移轉，相關維護費用之給付，應依本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四、 專技審查委員會如決議終止專利維護，得將該專利權讓與有意繼續維護之發明

人，並應由發明人提出申請並負擔轉讓費、登記費及後續費用，其後之權益分

配應依第九條第一款辦理，並於雙方之專利權讓與合約中載明相關意旨。 

第   九   條   （研發成果所獲收益之分配） 

凡使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所得之授權金及衍生之權利金，於扣除

申請相關費用及回饋資助機關(依據合約內容或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之百分之二十)

之部分後，依下列比例分配︰ 

一、發明人依本辦法申請並為本校取得專利者，其分配比例︰發明人百分之五十，

本校百分之五十。 

二、其他非專利型式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收入，比照前款規定之比例分配。 

三、前二款之發明人或創作人有二人以上時，其權益分配由其自行協議定之。  

第   十   條   （發明人之義務） 

本校研發成果發明人之義務如下： 

一、由本校委託事務所代辦申請專利時，發明人應無償提供必要之資料與說明，並

協助事務所人員撰寫申請專利說明書及相關文件。 

二、發明人於專利案之申請、審查、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司法訴訟等法律程序

中應對其發明內容負答辯之責任。 

三、發明人應配合實施該發明之推廣應用。 

四、發明人因抄襲等不法手段獲得專利，以致侵害他人權益時，發明人應負一切責

任。 

第   十一   條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之原則）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不論取得專利與否，發明人均應採取保護措施，並

適時尋求技術移轉商品化之機會。其技術移轉之原則如下︰  

        一、以有償授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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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國內廠商為優先，但有下列情況者，得專案授權國外廠商︰  

(一)國內廠商無實施意願。  

 (二)國內廠商實施能力不足。  

三、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專案申請專屬授權︰  

(一)為避免業界不公平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二)研究成果之移轉為須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之產品。  

(三)技轉之商品須投入鉅額資金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者。 

第   十二   條  （技術移轉之程序）  

凡歸屬於本校之研發成果欲進行技術移轉時，依下列程序辦理之： 

                一、由發明人填具相關文件及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草案送交產學處受理。 

                二、提交專技審查委員會審議議決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草案之相關移轉授權條件。 

                三、案經校長核定後簽訂相關授權合約，以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第   十三   條  （技術移轉合約之內容） 

技術移轉合約之內容應包括移轉授權條件，如移轉標的及內容、授權年限、授權之

範圍或投資之限制、權利義務內容、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及付款方式違約條款、違

約處理、相關稅捐及收入處理之其他必要之記載事項等。 

第   十四   條  （專利侵權之處理） 

本校專利權受侵害時，由本校統一處理，各單位及發明人應全力協助之。 

第   十五   條  （校內資源共享） 

本校各單位因教學需要而提出申請使用本校專利，經專技審查委員會與發明人同意

後，得無償使用。 

第   十六   條  （專利檔案之管理） 

本校專利檔案之管理方式如下： 

一、本校專利向專利申請國申請獲證前，所有資料應以機密方式管理。 

二、非專利承辦單位之承辦人員不得複印、攜出。 

三、專利承辦單位針對已獲得之專利應定期整理予以公開。 

四、專利文件於專利有效期結束後以適當形式永久儲存。 

第   十七   條  （相關規定之適用及本辦法適用例外）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因特殊原因致未能適用本辦法之事項，得

由發明人依本校行政程序簽報校長核准後為之。 

第   十八   條  （本辦法之施行） 

本辦法經專技審查委員會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